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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最新投融资法律政策全书(第4版)》分为七个部分，在体例上，除投资、并购、融资、担保的一般性
规定外，按照企业所有制形式重点选取了国有企业方面，按照重点行业选取了矿业企业和房地产企业
方面的法律、法规和政策性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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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一、综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（2005年10月27日）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（2005年10月27日） 中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（2012年12月28日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（2000年10
月31日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（2001年3月15日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（2006
年8月27日）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（2007年3月16日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（2007年8
月30日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（2009年8月27日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（节录） （1999年3月15
日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一） （1999年12月19日） 最
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 （2009年4月24日） 最高人民
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 （2006年4月28日） 最高人民法院关
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 （2008年5月12日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三） （2011年1月27日） 二、公司投资、并购 （一）股
权投资与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（2005年12月18日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
理办法 （2007年5月9日）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（2011年1月8日）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
规定 （2012年11月9日） 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 （1999年6月23日） 企业登记程序规定 
（2004年6月10日） ⋯⋯ 三、公司融资 四、担保 五、国有企业相关规定 六、矿业企业相关规定 七、
房地产企业相关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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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（一）组建负责人签署的登记申请书； （二）主管部门或者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； （三）
组织章程： （四）资金信用证明、验资证明或者资金担保； （五）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； （
六）住所和经营场所使用证明； （七）其他有关文件、证件。
 第十六条申请企业法人开业登记的单位，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，领取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
后，企业即告成立。
企业法人凭据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可以刻制公章、开立银行账户、签订合同，进行经营活动。
 登记主管机关可以根据企业法人开展业务的需要，核发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副本。
 第六章变更登记 第十七条企业法人改变名称、住所、经营场所、法定代表人、经济性质、经营范围
、经营方式、注册资金、经营期限，以及增设或者撤销分支机构，应当申请办理变更登记。
 第十八条企业法人申请变更登记，应当在主管部门或者审批机关批准后30日内，向登记主管机关申请
办理变更登记。
第十九条企业法人分立、合并、迁移，应当在主管部门或者审批机关批准后30日内，向登记主管机关
申请办理变更登记、开业登记或者注销登记。
 第七章注销登记 第二十条企业法人歇业、被撤销、宣告破产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营业，应当向登记
主管机关办理注销登记。
 第二十一条企业法人办理注销登记，应当提交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注销登记报告、主管部门或者审
批机关的批准文件、清理债务完结的证明或者清算组织负责清理债权债务的文件。
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后，收缴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、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副本，收缴公章，并将
注销登记情况告知其开户银行。
 第二十二条企业法人领取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后，满6个月尚未开展经营活动或者停止经营活动满1
年的，视同歇业。
登记主管机关应当收缴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、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副本，收缴公章，并将注销登
记情况告知其开户银行。
 第八章公告、年检和证照管理 第二十三条企业开业、变更名称、注销，由登记主管机关发布企业法
人登记公告。
未经登记主管机关批准，其他单位不得发布企业法人登记公告。
 第二十四条企业法人登记管理实行年度检验制度。
企业法人应当按照登记主管机关规定的时间提交年检报告书、资金平衡表或者资产负债表。
登记主管机关应当对企业法人登记的主要事项进行审查。
 第二十五条登记主管机关核发的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是企业法人凭证，除登记主管机关依照法定程
序可以扣缴或者吊销外，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缴、扣押、毁坏。
 企业法人遗失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、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副本，必须登报声明后，方可申请补领
。
 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、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副本，不得伪造、涂改、出租、出借、转让、出卖和
擅自复印。
 第二十六条企业法人办理开业登记、变更登记、年度检验，应当按照规定缴纳登记费、年检费。
开业登记费按注册资金总额的千分之一缴纳；注册资金超过1000万元的，超过部分按千分之零点五缴
纳；注册资金超过1亿元的，超过部分不再缴纳。
登记费最低额为50元。
变更登记费、年检费的缴纳数额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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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最新投融资法律政策全书(第4版)》选取热点法律问题，全面准确收录相关的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
规章、司法解释以及中央和地方的政策性文件，并进行合理分类，是广大公众及相关实务人士查阅、
解决有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参考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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